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升等案申復處理要點
96年12月5日院教評修正通過
96年12月11日96學年度第五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96年12月19日校長核定實施
1、 為維護本院教師之權益，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規定，訂定「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升等案申復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本院教師對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升等案審議結果有疑義者，當事人可於收到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決議通知後一週內，檢具有關資料乙式六份，向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稱本會)提出書面申復。申復以一次為限。

3、 本會收到書面申復後，由召集人邀請本會委員中之五位(含院長)組成專案小組，處理該申復案。院長為專案小組召集人。

4、 專案小組開會時，應邀請申復教師及所屬學系(所)系主任(所長)列席報告說明，討論結果如有四位委員以上同意申復之理由，則作成申復有理由建議，否則作成申復無理由建議，並將審議紀錄連同所有申復有關資料送請本會審議後再作適當程序之處理。

5、 本要點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